
晋市监办函〔2024〕74号

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
关于做好流通环节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

学习及监督抽查考核工作的通知

各市市场监管局、示范区市场监管局：

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食品安全工作部署，督促企业落实

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及其实

施条例、《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》《企业食

品安全管理人员监督抽查考核指南》《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监

督抽查考核大纲》等，并结合国务院食安办考核要求，省市场监

管局决定对全省流通环节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开

展食品安全线上培训，进一步规范监督抽查考核工作，现通知如

下。

一、培训学习

（一）培训对象

《企业食品安全管理人员监督抽查考核指南》明确的食品流

通环节企业主要负责人、食品安全总监、食品安全员等食品安全

管理人员，以及其他食品从业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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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培训方式

通过扫描“晋食安平台”二维码（见附件）进行免费线上培训。

二、监督抽查考核

培训对象按要求完成 40个小时的学习任务后，即可参加考

核，A级和 B级企业主体 90分及以上、C级和 D级企业主体 85

分及以上考核成绩合格，获得电子合格证书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

可根据本行政区域内食品经营主体注册、培训完成情况，运用“晋

食安平台”小程序，灵活采用考核对象自行考核结果采集或集中

线上抽考的方式进行，考核工作（包括补考）须在每年 11月 30

日前完成。如内容无变动，逐年延续执行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高度重视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充分认识食品安全管

理人员培训及监督抽考工作的重要性，将其作为督促落实食品安

全主体责任，强化企业主要负责人食品安全责任，规范食品安全

管理人员行为的基础性工作抓紧抓好，将监督抽考工作开展情况

纳入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。

（二）周密组织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应当加强对下一级部门

组织监督抽考工作的监督，强化抽考结果运用，考核成绩不合格

且补考仍达不到要求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，不得担任相关工作，

并将考核档案纳入食品企业信用档案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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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严格纪律。“晋食安平台”小程序应用是为基层、企业

减负的工作平台，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强制向考核对象收取费

用。正确引导食品安全管理员及从业人员通过“晋食安平台”小程

序参加培训、考核，并取得合格证。

联系人：独家杰 电话：0351-7680212

附件：“晋食安平台”培训学习及监督抽考操作手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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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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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晋食安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及监督抽考
操作指南

1.微信扫码

使用微信扫一扫，即可进入“晋食安平

台”小程序；或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晋食安平

台”进入。

2.授权登录

根据提示准确填写企业信息及学员身份信息，平台会自动匹

配学习课程和题库，自动进行登录。

3.身份认证

信息填写后会进入认证信息确认环节，如信息有误请返回上

一界面修改信息后重新提交。

4.开始学习

完成登录和认证后，系统会自动匹配专业课程，开始学习。

提示：各学员需至少完成 40学时的培训学习任务才可进行

抽考考核。

5.监督考核

抽考试题从题库中随即抽取 50题，其中包含单选题 30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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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选题 10题，判断题 10题，每题分值 2分，共计 100分。根据

抽考要求判定合格与否。

其他说明

针对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问题，可以在我的界面中查看

操作流程以及常见问题解答，同时用户也可通过客服反馈相关问

题。

平台技术支持：王志凯 电话：18636056836



- 6 -

抄送：驻局纪检监察组。


